
公司总裁办公会(扩大)议事规则
　　　　　

　　第一条  为明确总裁办公会议议事程序，保证总裁层依法行

使职权，履行职责，承担义务，依据《公司法》和《集团公司

章程》，结合集团公司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 总裁办公会议议事原则。

(一)坚持依法议事的原则；

(二)坚持权责相统一原则；

(三)坚持实行总裁负责制的原则；

(四)坚持互相协调、科学决策、高效运行的原则。

第三条  总裁办公会议议事范围。

(一)研究决定生产经营日常事务；

(二)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；

(三)审议权属公司战略规划、年度经营计划及投融资方案，

并在授权范围内审批或形成决议；

(四)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；

(五) 讨论拟订公司员工的工资分配方案；

(六) 讨论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；

(七) 拟订公司基本管理制度，制定公司具体规章制度；

(八) 提请聘任或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以外的公司高

中级管理人员，研究确定外派董事、监事和权属公司经理、副

经理、财务负责人人选方案；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、

1



财务负责人；

(九) 决定公司副总裁以下员工的奖惩；

(十) 讨论通过需向董事会、职代会汇报的报告、提案；

(十一) 扩大会议时，听取、检查重要会议决议执行情况，抓

好协调工作，公司各职能部门工作汇报，安排部署工作任务；

(十二) 研究确定公司章程规定的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范

围内的工作。

第四条  总裁办公会与会人员。

(一)总裁办公会由总裁召集和主持，总裁因特殊原因不能出

席时，可委托一名副总裁召集和主持；

(二)总裁办公会的出席人员：总裁、副总裁、党委书记、副

书记、工会主席。扩大会议公司职能部门负责人列席；

(三)行政管理部主任列席会议，需其他人员列席时，由会议

主持人确定；

第五条  总裁办公会原则上每周召开一次，遇特殊情况时，

总裁可临时召集办公会议。

第六条   总裁办公会议事程序。

    (一)总裁办公会议题由总裁确定，副总裁可提前向总裁提请

需会议讨论决定的议题，重要议题应提交书面材料；

    (二)凡提交总裁办公会研究的议题，应事先经分管副总裁主

持专题会议研究，形成比较完整的会议议案；

    (三)总裁办公会实行总裁负责制，对会议讨论过程中如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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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歧，由总裁提出最终决定意见；

(四)凡上次办公会研究的重要事项，需由分管副总裁或相关

人员向本次办公会汇报落实情况。

第七条  总裁办公会议定事项的实施和督查。

(一)总裁办公会的记录，由行政管理部指定专人负责，并整

理会议要点及时转告因故缺席的会议人员或由总裁签发抄告有

关单位；

(二)总裁办公会讨论决定的事项，由分管副总裁按照分工范

围督促检查，并及时通报贯彻落实情况；

(三)出席和列席总裁办公会的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制度，

对会议研究决定事项的过程和内容不得随意向外泄露。

第八条  本规则未尽事宜，依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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